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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2021_2022__E6_B4_8B_E

6_B5_A6_E4_BC_9F_E5_c27_31828.htm 二审期间上诉人海口海

关提供了海关总署法200083号《海关总署关于对“八五”期

间易货优惠政策停止后有关进口商品许可证管理问题的批复

》；被上诉人洋浦伟图公司提供了1998年5月26日海南省乡镇

企业进出口公司与太和县对外贸易公司签订114辆“拉达”车

的供货《合同书》，被上诉人致海口海关的《关于请求放行

车辆的报告》。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小轿车属于国家

限制进口的货物，实行严格的进口许可证管理制度。根据《

海关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应当在向

海关申报进口货物时，交验进口许可证和有效单证。“八五

”期间对易货贸易进口的原苏联各国原产地商品实行免证和

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是国务院“33号文”规定的一项特殊

政策。被上诉人以易货贸易的方式进口俄罗斯产的870辆“拉

达”小轿车，经海关总署确认，“符合易货贸易的要求，准

予按易货贸易有关规定办理海关手续”；被上诉人以进口货

物的收货人的身份向洋浦海关申报，交验有关单证；洋浦海

关接受了被上诉人的申报，并审验完税价格，开出税单。且

其中的350辆已完税放行。帮该批进口车辆应当属于“33号文

”规定的免许可证的易货贸易进口货物。 被上诉人不能在海

关规定的期限内和“八五”期间办结余下的520辆“拉达”车

的海关手续，其“逾期”行为已违反了海关监管的有关规定

。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是，对于被上诉人“逾期

”行为的具体法律后果，双方当事人意见发生分歧。上诉人



对被上诉人“逾期”行为实际构成“无证到货”这一事实法

律性质的认定，除署法200083号《批复》，没有其他规范性

文件依据，故上诉人的这一认定没有法律依据。另外，《细

则》第十条规定的“没收的进口货物”，应当属于“违反国

家进出口管理规定，没有领取许可证而擅自进出口货物”。

但被上诉人进口的520辆“拉达”车是在“八五”期间国家免

证等优惠政策鼓励下，以易货贸易的方式进口的货物，并经

海关总署和外经贸部确认。因此，被上诉人进口的520辆“拉

达”车并没有违反国家进出口管理规定，更不是“擅自”进

口货物。故上诉人根据《细则》第十条规定作出“没收进口

货物”的处罚，属于适用法规错误。 原判认为，导致伟图公

司逾期完税提货，确有其自身不能克服的客观原因。上诉人

不顾这些客观原因，对被上诉人处于没收全部车辆的处罚，

显失公正。原判这一认定并无不当。但还应当说明的是，从

涉嫌走私被扣留立案调查到一再逾期完税提货，被上诉人在

进行该笔易货贸易活动中是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

后果。海关总署“727号文”对易货贸易优惠政策停止后，逾

期还未达到进出平衡的，明确规定应采取“催补税款按进口

时的税率、汇率计算，经营单位交清税款后予以核销结案。

”该文对逾期还未达到进出平衡的进口货物尚能按“催补税

款”方式处理，而对本案中已被确认进出口已基本平衡的520

辆车，上诉人却采取没收处罚的方式处理，该处罚决定确与

“727号文”的精神不符。本着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的社会危

害性相当的原则，被上诉人逾期提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不

足处以没收处罚的程序。原审判决以该文为“参照”，并无

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海口海关1998琼关违字第40号《处



罚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以撤

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

合法，应予以维持。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3066

元，均由上诉人海口海关负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